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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业绩预计亏损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至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１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９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将出现亏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至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９

，

０００

万元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３

、本预告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

，

７６６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１

，

７５６

万元。

（二）每股收益：

－０．７１

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传统百货零售行业增长乏力；电子商务的快速发

展给传统百货业带来冲击，经营压力巨大；沈阳市消费市场竞争激烈，传统百货

零售企业处于饱合状态并且同质化现象严重。 在此背景下，公司营业收入虽有

增长，但增速缓慢。

（二）由于公司过去改扩建形成了较大的资本开支，公司负债沉重，造成公

司财务费用高，利润持续受到影响。

四、风险提示

（一）因资产负债表日公司部分存货存在减值迹象，公司

２０１９

年年度审计工

作尚未展开，公司及年审会计师尚未完成对公司存货的减值测试工作，公司账

载存货跌价准备余额是否充分尚不确定。

（二）公司尚未就上述不确定因素与年审会计师进行沟通。

五、其他说明事项

（一）若公司经审计后的

２０１９

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

将同时出现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和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两种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若出现以上两种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

（二）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

露的经审计后的

２０１９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６

证券简称：商业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０６

号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商业城”）

２０１８

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预计

２０１９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仍将为负值且

２０１９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也为负值。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 经审计后的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净利润或

２０１９

年末净资产若为负值，公司股票在

２０１９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将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 现作风险提示如下：

一、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将为负值且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２０１９

年末净资产也为负值。 相关内容

详见公司同日通过《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的《商业城

２０１９

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０５

号）。

二、若公司经审计后的

２０１９

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

将同时出现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和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两种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若出现以上两种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

三、公司

２０１９

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期为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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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下达二审裁定书。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一审被告）。

●

案件涉及金额：人民币

４

，

４１３

，

９６９

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本公告所述案件已发回一审法

院重审，尚未开庭，故公司暂时无法对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判断。

因商铺租赁合同纠纷，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城”或“公

司”）分别被

１１０

户商铺业主提起诉讼。 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８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和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９

日分别披露了 《商业城涉及诉讼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７－０３３

号）、《商业城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２４

号）、《商业城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３８

号）、《商业城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６０

号）和《商业城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０１

号）。 近

期，公司陆续收到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２０１９

）辽

０１

民终

９８４０

号等

１０

份

民事裁定书（涉及商铺

１０

户），现将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案件进展情况

１

、案件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奎喜等

４

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影等

６

户。

沈阳商业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城集团”）在本公告所述的

１

个

案件中是上诉人（原审被告），

９

个案件中是被上诉人（原审被告）。

２

、案件基本情况及诉讼请求

案件基本情况请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８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和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９

日分别披露了 《商业城涉及诉讼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７－０３３

号）、《商业城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２４

号）、《商业城

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３８

号）、《商业城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６０

号）和《商业城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０１

号）。

３

、判决或裁决情况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

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

（

１

）撤销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

）辽

０１０３

民初

１５２１７

号等

１０

份民事判

决；

（

２

）本公告所述的

１０

个案件发回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重审。

上诉人商业城预交的

１０

个案件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７６

，

６１８

元予以退回；上诉

人商业城集团预交的

１

个案件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９

，

０００

元予以退回；上诉人姜奎

喜等

４

户预交的

４

个案件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１

，

４６４

元予以退回。

二、对公司的影响

因本公告所述

１０

个案件已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尚未开庭，故公司暂时无法

对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判断。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商业城与程影等

１１０

户商铺业主发生的商铺租赁合同

纠纷中，累计已收到程影等

１０９

户的二审裁定书，具体裁定情况详见本公告及公

司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９

日披露的《商业城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０１

号）。 除

以上

１０９

户商铺业主诉讼案件已收到二审裁定以外， 另有一户商铺业主刘东晨

已在一审阶段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裁定准许原告刘东晨撤回起诉，案件

受理费

５

，

６３０

元，减半收取

２

，

８１５

元，由原告刘东晨承担。

公司将积极应诉以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２

证券简称：奥飞娱乐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０７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９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奥飞

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９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

，

７２４

，

６２９

，

２６０．７６ ２

，

８３９

，

７９０

，

０７２．０６ －４．０６％

营业利润

８８

，

９７５

，

６９４．０８

－１

，

７７２

，

３４５

，

９５２．４０

１０５．０２％

利润总额

１１０

，

５３３

，

４２７．４５

－１

，

７７３

，

９２２

，

６２９．８０

１０６．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６

，

２７２

，

７７６．７９

－１

，

６３０

，

１９０

，

０５６．０８

１０７．１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８５７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７．１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９４％ －３７．３２％ ４０．２６％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６

，

１９２

，

５１６

，

４９３．０１ ６

，

６８６

，

８０６

，

４７２．２０ －７．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３

，

９７１

，

０３９

，

１４１．２０ ３

，

９１９

，

５２０

，

８８０．２７ １．３１％

股 本

１

，

３５７

，

１５９

，

５２５．００ １

，

３５７

，

１５９

，

５２５．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２．９３ ２．８９ １．３８％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９

年经营业绩反转主要是因为经过

２０１８

年组织架构、人员优化管理效率

提升，同期费用降低。

经营报告期内公司战略性的主动调整玩具业务品类结构，原潮流品类占比

下调；以超级飞侠为代表的头部

ＩＰ

持续保持高热度；婴童用品业务同期对比实现

较大增幅；新媒体发行及授权业务稳定；战略拓展业务中室内主题乐园业务的

财务模型健康、稳定。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在 《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

报告正文》中披露了

２０１９

年度经营业绩预计，预计

２０１９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至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跟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较大差异。

存在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公司海外玩具业务中美国、法国区域玩具销售不达

预期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９

、

２９９９０１

证券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Ｈ

代 公告编号：【

ＣＩＭＣ

】

２０２０－００２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预计的经营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９

年

１－１２

月）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２

月）

单位：人民币 单位：人民币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

益持有者的净利润

预计盈利：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千元至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千元 盈利：

３

，

３８０

，

４３６

千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６２％

至

４７％

基本每股收益（注） 预计盈利：

０．３０６９

元

／

股至

０．４４６５

元

／

股 盈利：

０．９２５０

元

／

股

注

１

：在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已扣除了计提本公司已发行的永续债的利息

影响。

注

２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本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股份转增

２

股股份，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４

号一

一每股收益》第十三条规定，本公司已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去年同期的每

股收益。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报告期业绩预告未经本公司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根据现有资料，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与其附属公司合称“本集团”）虽然与前海管理局签署前海土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 预计将增加本集团税后净利润约人民币

６６．９

亿元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发布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

公司签署前海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公告编号 【

ＣＩＭＣ

】

２０１９－１０４

），但

２０１９

年

１－１２

月的合并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预计仍将出现大幅下降，主要原因包

括以下方面：

１

、结合本集团海工业务的实际经营情况以及未来行业趋势、市场格局、平

台市场需求、未来的售价

／

租金波动、利用率变化、成本支出波动等综合因素，本

集团判断和海工业务有关的平台资产存在较大的减值迹象，预计

２０１９

年度将计

提大额资产减值。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发布的《中国国际海运

集装箱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资产减值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

ＣＩＭＣ

】

２０１９－１０５

）。

２

、

２０１９

年度，本集团集装箱销量及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均出现下滑。

四、风险提示

本业绩预告经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所做出，具体结果需待审计师进行

审计后方可最终确定，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９

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ｍｃ．ｃｏｍ

）及香港联交所披露易

网站（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零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２

证券简称：妙可蓝多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２２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收到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永香女士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王永香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７２８２８＊＊＊＊＊＊＊＊＊＊＊

＊

住所 山东省沂源县南麻镇东高庄村

通讯地址 山东省沂源县南麻镇东高庄村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１

、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永香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２８

，

８０５

，

６０７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７．０３６８％

。 本次权益变动由协议转让、大宗交易减持两部分组成：

（

１

）协议转让减持：王永香女士及其他相关方与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蒙牛”）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５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根据协议约

定，王永香女士将其持有的

６

，

４８８

，

１９２

股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给内蒙蒙牛，转让价格为

１４

元

／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８％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权转让尚未完成股份

交割变更登记工作。 关于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及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７

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０３

）。

（

２

）大宗交易减持：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公司披露了《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１８

），王永香女士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１２

，

２７０

，

０００

股。

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４

，

０９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份，减持期间为自该公告

披露之日起

１５

个交易日后的

６

个月内； 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８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份，减持期间为自该公告披露之日后的

６

个月内。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王永香女

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大宗交易减持

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份，交易价格为

１７．２８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４５１９％

。

本次权益变动后，王永香女士持股比例将减至

５％

以下，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２０

，

４６７

，

４１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９９％

。

２

、本次变动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永香女士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不存

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１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２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信息披露

义务人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王永香）》。

３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协议转让事项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过户手续，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４

、本次权益变动后，王永香女士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仍在有效期间内，其将继续

实施相关减持计划。王永香女士承诺，自其持股比例减持至低于上市公司总股本

５％

之日起的

９０

日内，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继续减持的，仍将遵守中国证监

会、上交所有关大股东减持的规定。 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

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

股票简称：妙可蓝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８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姓名：王永香

住所： 山东省沂源县南麻镇东高庄村

通讯地址：山东省沂源县南麻镇东高庄村

股份变动性质：减持

签署日期：二〇二〇年一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

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

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以下含义：

上市公司

／

妙可蓝多 指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

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王永香

受让方

／

内蒙蒙牛 指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协议转让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向内蒙蒙牛协议转让其所持有的妙可

蓝多

６

，

４８８

，

１９２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本大宗交易减持 指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妙可蓝多

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

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本次协议转让、 本次大宗交易减

持，合计减持妙可蓝多

８

，

３３８

，

１９２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占妙可蓝多总股本的

２．０３６９％

《股份转让协议》 指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５

日签订的《关于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标的股份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向内蒙蒙牛转让的其持有的妙可蓝多

６

，

４８８

，

１９２

股无限售流通股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书中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

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 这些差

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王永香，性别：女，国籍：中国；证件号码：

３７２８２８＊＊＊＊＊＊＊＊＊＊＊

＊

；住所：山东省沂源县南麻镇东高庄村；通讯地址：山东省沂源县南麻镇东高庄

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为满足个人资金需求，王永香女士与内蒙蒙牛展开本次协议转让，并拟以集中

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妙可蓝多股份。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加或者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情况

王永香女士在本报告签署之日起未来

１２

月内，无增持妙可蓝多的计划；在本报

告书披露后的

６

个月内，王永香女士将继续实施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已披露的《关于股份

减持计划的告知函》中的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减持计划。 此外，王永香女士将根据

市场情况逐步减少其在妙可蓝多拥有的股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王永香女士自其持股比例减持至低于上市公司总股本

５％

之日起的

９０

日内，若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继续减持的，仍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有关大股

东减持的规定。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及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１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王永香女士持有妙可蓝多

２８

，

８０５

，

６０７

股，

占妙可蓝多总股本的

７．０３６８％

。

２

、本次权益变动由协议转让、大宗交易减持两部分组成：

（

１

）王永香女士及其他相关方与内蒙蒙牛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５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

议》。 根据协议约定，王永香女士将其持有的

６

，

４８８

，

１９２

股妙可蓝多协议转让给内蒙

蒙牛，转让价格为

１４

元

／

股。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次股权转让尚未完成股份交割变

更登记工作。

（

２

）王永香女士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大宗交易减持妙可

蓝多股份

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交易价格为

１７．２８

元。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王永香女士将持有

２０

，

４６７

，

４１５

股妙可蓝多的股份，占妙可

蓝多总股本的

４．９９９９％

。

４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情形。

二、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相关方与受让方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５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本

节中简称“本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本节中简称“甲方”或“转让方”）

甲方一： 沂源县东里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１２３７０３２３６７８１４８６２３Ｇ

，其注册地址为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东里镇；

甲方二：王永香，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３７２８２８１９＊＊＊＊＊＊＊＊＊＊

，其

住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

甲方三：刘木栋，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为

３７２８２８１９＊＊＊＊＊＊＊＊＊＊

，其

住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

甲方四：沂源华旺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７０３２３５６９０１２９８９Ｑ

，一

家依据中国法律有效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

责任公司， 其注册地址为山

东省淄博市沂源县；

乙方：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节中简称“乙方”或“受让方”）。

（二）股份转让数量、比例

受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 受让甲方一向其转让

６

，

３４７

，

９８８

股

上市公司股份（本节中简称“目标股份

Ａ

”），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５％

；受让甲方

二向其转让

６

，

４８８

，

１９２

股上市公司股份（本节中简称“目标股份

Ｂ

”），约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１．５８％

；受让甲方三向其转让

５

，

６８６

，

０５７

股上市公司股份（本节中简称“目标

股份

Ｃ

”），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９％

；受让甲方四向其转让

１

，

９４５

，

６１６

股上市公

司股份（本节中简称“目标股份

Ｄ

”。 在本节中，目标股份

Ａ

、目标股份

Ｂ

、目标股份

Ｃ

与

目标股份

Ｄ

合称为“目标股份”），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０．４８％

。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

后，受让方将持有

２０

，

４６７

，

８５３

股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０％

。

（三）股份转让价款与支付方式

１

、转让价格与交易对价

本次股份转让的转让价格为

１４

元

／

股。 目标股份转让价款总金额为

２８６

，

５４９

，

９４２

元（以下简称“股份转让价款”，税前），具体为：

交易价格（单位：人民币元）

甲方一

８８

，

８７１

，

８３４

甲方二

９０

，

８３４

，

６８９

甲方三

７９

，

６０４

，

７９４

甲方四

２７

，

２３８

，

６２５

自签署日至股份交割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股、资本公积转增、拆分股

份、增发新股、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目标股份的数量及每股单价应同时根据上

交所除权除息规则作相应调整。

２

、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

１

）受让方向转让方分别开立的共管账户支付股份转让价款及受让方对相应

共管账户的监管解除的先决条件（本节中简称“付款的先决条件”）包括：

①

本次股份转让已经得到了受让方的投资决策机构的批准；

②

受让方及其顾问完成对上市公司的全部业务、财务、法律的尽职调查，且调

查结果令受让方满意， 或者在尽职调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或已达成

解决方案；

③

各方已签署本协议；

④

转让方已经获得所有签署本协议和完成本次股份转让的第三方许可， 且签

署及履行交易文件不会导致转让方违反任何适用中国法律；

⑤

截至股份交割日目标股份不存在任何被质押的情形；

⑥

目标股份不存在尚未了结的诉讼、仲裁、其它争议或者被司法冻结等权利受

限情形；

⑦

自本协议签署日至股份交割日，甲方在本协议中所作的确认、陈述与保证持

续保持是完全真实、完整、准确的，并且履行了本协议约定的承诺事项，没有任何违

反本协议的行为；

⑧

自本协议签署日至股份交割日， 不存在或没有发生对上市公司的资产、负

债、盈利前景和正常经营已产生或经合理预见可能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事

实、条件、变化或其他情况；

⑨

不存在限制、禁止或取消本次股份转让的法律、法规，或司法机关或仲裁机

构或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判决、裁决、裁定或禁令，也不存在任何已对或将对各方

或对本次股份转让产生不利影响的悬而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判决、裁决、裁定

或禁令。

（

２

）本协议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满足或被乙方书面豁免后

１０

日内，甲乙双方应

当共同向上交所提交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性确认申请。

（

３

）自上交所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的合规性审查确认意见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

内，且付款的先决条件符合的情况下，受让方应当向转让方分别开立的共管账户支

付如下股份转让价款：受让方应当向共管账户

１

支付

８８

，

８７１

，

８３４

元，受让方应当向共

管账户

２

支付

９０

，

８３４

，

６８９

元，受让方应当向共管账户

３

支付

７９

，

６０４

，

７９４

元，受让方应

当向共管账户

４

支付

２７

，

２３８

，

６２５

元。

（四）股份过户

１

、自受让方已按照本协议支付方式条款的约定向共管账户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后

５

个工作日内，甲乙方应当共同向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目标股份转让过户登记

的相关手续。 各方在办理上述手续时应积极配合，及时、真实的提供相关申请资料。

转让过程中，应缴的各项税费，由各方依法缴纳。

２

、目标股份转让过户登记的相关手续办理完毕后，甲方一、甲方二、甲方三、甲

方四分别向监管银行提供登记结算机构出具的股份过户完成通知文件复印件，监

管银行收到上述文件后，受让方对相应共管账户的监管解除。 自共管账户解除之时

起，受让方即完成相应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义务，账户所有人即刻拥有不受限地使

用该银行账户的权利。

３

、自股份交割日起，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基于目标股份应具有的上市公司章

程和中国法律规定由上市公司股东享有的一切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所有权、利润分

配权、表决权、财产分配权等。

（五）生效、变更、解除及终止

１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即生效。

２

、经本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本协议进行修改或变更，或者终止本协议。

对本协议的任何修改、变更或终止必须制成书面文件，经本协议各方签署后生效。

３

、本协议可通过下列方式解除：

（

１

）各方共同以书面协议解除本协议并确定解除生效时间；

（

２

）若任何下列情形发生，受让方有权提前至少十（

１０

）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

知其他方解除本协议：

①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４

日（含当日）的期间内，本协议约定的先决

条件未全部满足或被豁免；

②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４

日（含当日）的期间内，非因受让方的原因

导致上交所未受理关于确认目标股份转让合规性审查的申请的； 或自本协议签署

之日起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４

日（含当日）的期间内非因受让方的原因导致未能取得上交所

就目标股份转让出具的合规性审查确认意见的；

③

自价款交割日至合规性审查确认意见的有效期届满之日止， 非因受让方的

原因导致未能取得登记结算机构出具的目标股份转让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④

在股份交割日前，甲方的陈述或保证存在重大不真实或有重大遗漏；

⑤

在股份交割日前，甲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约定、承诺、义务，并经受让方发出

书面催告后十（

１０

）个工作日内未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

（

３

）若任一转让方发生下列情形，该转让方有权提前至少十（

１０

）个工作日以书

面形式通知其他方退出本协议：

①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４

日（含当日）的期间内，本协议付款的先决

条件未全部满足或被豁免；

②

受让方未按照本协议支付方式条款的约定向转让方共管账户支付股份转让

价款；

③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４

日（含当日）的期间内，因受让方的原因导

致上交所未受理关于确认目标股份转让合规性审查的申请的； 或自本协议签署之

日起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４

日（含当日）的期间内因受让方的原因导致未能取得上交所就目

标股份转让出具的合规性审查确认意见的；

④

自价款交割日至合规性审查确认意见的有效期届满之日止， 因受让方的原

因导致未能取得登记结算机构出具的目标股份转让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

４

）本协议生效且本次股份转让的交割先决条件满足或被乙方书面豁免后，任

一甲方拒绝进行股份转让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并有权根据本协议违约责

任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

５

）其他根据适用法律规定解除的情形。

４

、在本协议依据上述第

３

条之约定终止时，本协议各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各方

应同时协商明确股份转让价款（如有）的返还事宜。 若终止是因任一方的原因导致

发生上述第

３

条（

２

）

－

（

４

）约定之情形的，则该方应向守约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造

成经济损失的，并予以赔偿。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协议转让的妙可蓝多

６

，

４８８

，

１９２

股及大

宗交易减持的

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非限售流通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包括但不限于股

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否存在其他安排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双方关于股份表决

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 就转让方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不存在其他安

排。

六、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中的协议转让部分，尚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２８

，

８０５

，

６０７

股，不存在所

持有股份权利受限制情况。

八、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转让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２８

，

８０５

，

６０７

股，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柴琇女士。 本次转让后，王永香持有上市公司妙可蓝多

２０

，

４６７

，

４１５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９９％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第四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

司股票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报告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为

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

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２

、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股份转让协议》；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原件。

二、查阅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以备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王永香

签字按手印：

＿＿＿＿＿＿＿＿＿＿＿＿＿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

股票简称 妙可蓝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８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王永香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在地 山东省沂源县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

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

有境内、 外两个以上上

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２８８０５６０７

股

持股比例：

７．０３６８％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种类：协议转让及竞价交易

变动数量：协议转让

６

，

４８８

，

１９２

股，大宗交易

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２．０３６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永香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６７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１２

号

债券简称：

１５

海正

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４２７

债券简称：

１６

海正债 债券代码：

１３６２７５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９

年年度业绩预计盈利

８

，

０００

万元到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

２．

公司本次业绩预盈主要是由于公司完成对子公司浙江海正博锐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的股权重组交易以及其它非核心长期资产处置所致， 影响金额总计约为

２５９

，

０００

万元。

３．

扣除上述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 公司

２０１９

年年度预计亏损

２５１

，

０００

万元到

２４８

，

５００

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１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９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到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

２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２５１

，

０００

万元到

－２４８

，

５００

万元。

３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９

，

２４７．４０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６１

，

１５７．０９

万元。

（二）每股收益：

－０．５１

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公司本期业绩预盈主要由于

２０１９

年度公司完成对子公司浙江海正博锐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的股权重组交易以及其它非核心长期资产处置，并确认了相关收益。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未发现存在可能对本次业绩预告内容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测的结果，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

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２０１９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二

○

年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７

证券简称：赛象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０３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获得政府补助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

２０１１

］

１００

号）的规定，近日，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

现金形式收到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软件增值

税退税

１

，

１３８

，

９０７．４３

元人民币。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

具有可持续性。

二、 补助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公司本次获得的

政府补助是由于销售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 按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

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３％

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故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

２

、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述软件增值税退税收入

１

，

１３８

，

９０７．４３

元人民币属于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本期直接计

入其他收益。

３

、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述获得的政府补助系与

收益相关。 上述金额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２０２０

年利润产生的

影响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４

、风险提示及说明

本次政府补助的最终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 备查文件

１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１

］

１００

号）；

２

、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３

日


